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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游智雄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96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A3074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50420452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J9TV8N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5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素養導向教學全英語

授課獎勵實施計畫，請轉知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5年度國民小學推動英語教育工作計畫、新北市

113－115學年度國民小學雙語實驗課程領航計畫及教育部

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學年度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

畫辦理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

(一)本市在職公立國小教師（本國籍，含代理、代課教

師），參加者以團隊為單位報名，每隊成員2至3人，各

校不限隊數，亦可跨校報名，惟跨校報名之團隊須推派

一校為課程實踐學校，俾利後續撥款及核銷事宜。

(二)下列學校之中籍英語教師團隊須至少送件一份：

１、本市雙語實驗課程領航學校（含方案一、二、三及

四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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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本市參與「114學年度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

畫」，並獲核配TFETP外師、TFETP全時教學助理或ETF

教學助理之學校。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(一)定義：

１、本計畫所稱「全英語授課」係指英語教師無論教學或

師生互動，都盡量將英語當作主要授課語言，減少以

中文溝通的時間，且所使用的英語應符合學生的程

度，以增加學生聽、說的機會，營造豐富的英語學習

情境。

２、本計畫所稱「素養導向」係指引導學生於情境化、脈

絡化之學習歷程中，整合運用知識、能力與態度，並

重視學習方法與策略之培養；透過實踐力行之表現評

量檢視成效，俾使學生能將所學有效應用於日常生活

情境。

(二)本計畫分為2階段實施，分別為第1階段－全英語授課

「教案設計徵稿」活動，第2階段－全英語授課「課程實

踐暨教學觀摩」活動。各階段實施時間、活動方式、獎

勵措施及相關注意事項請參閱旨揭計畫。

四、本計畫倘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市英語教育資源中心承辦人

沙旆如專任助理，電話：（02）29800495分機193；電子信

箱：englishcenterntpc@gmail.com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小
副本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(含附件)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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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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